
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
第 3 條
前條第一款未登記工廠於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
實，得以下列各款文件之一證明之：
一、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既有建物證明文件及已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證
明文件各一：

（一）既有建物，得以下列文件之一證明：
1.建物使用執照。
2.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證明。
3.建物登記證明。
4.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5.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6.接（用）水或接（用）電證明。
7.戶口遷入證明。
8.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或航照圖。



• 第 5 條
• 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時，應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前檢附下

列文件，向工廠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供第一階段審查：
一、臨時工廠登記申請書。
二、第三條所列於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證明文件。
三、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四、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五、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六、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領有使用
執照者，必要時，併附使用執照清冊。
七、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其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但能以電子
處理方式取得者，免予檢附；如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八、廠地位置圖（套繪於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標示出廠地位置）及土地使用現況配置
圖（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
九、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得與第六款之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合併繪製。
十、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契約；如建築物或廠地屬國有者，檢附
申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支機構訂定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
十一、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 第 8 條
• 申請案件未經駁回而有下列情形，由地方主管機關於通知函記載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規

定文件，於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第二階段審查。
• 一、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

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之類別，分別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
各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 二、出具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
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 三、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四、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五、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檢附核定證明文件。
六、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七、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應檢附符合標準之證明文件。
八、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者，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前項文件之檢附與申請期限，申請人如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展延之，但以一次為限，
且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三十日；申請人逾期未申請者，地方主管機關不予補辦臨時工廠
登記，並通知申請人。





建築法

• 第二十五條（無照建築之禁止）
• 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 給執照，不
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七十
八條及第九十八條 規定者，不在此限。 直
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為處
理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之 建築物，得派
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
物內勘查。



• 第二十八條（建築執照種類）
• 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
建，應請領建造執照。
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
執照。
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
使用，應請領使用執照。
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 第三十條（申請建造文件）
• 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備
具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



• 第三十五條（通知改正）
•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
對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案件，認為
不合本法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或
妨礙當地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規定者，
應將其不合條款之處，詳為列舉，依第三
十三條所規定之期限，一次通知起造人，
令其改正。



• 第五十八條（停工修改拆除）
• 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
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 得隨時加以勘驗，
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
起造人 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
得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 二、妨
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
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生者。 六、
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不符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
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 第九十七條（建築技術規則）
• 有關建築規劃、設計、施工、構造、設備
之建築技術規則，由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定
之，並應落實建構兩性平權環境之政策。



建造執照申請書
建造執照申請書 Ａ１１－１ 

年 月 日 
依據建築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之許可，本申請案建

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依法負其責任。 
下開工程遵章檢同建築計畫工程圖樣、施工說明書及其他有關證件申請核准給照 

此致        
縣
市政府

建設局
工務局  

起造人                        印 
【1.起造人】 
【姓名】                                   【法定代表人】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2.設計人】 
【姓名】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電話】 
【事務所地址】                                                 簽章 

【3.建築地址】 
【所屬行政區】                              【郵遞區號】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4.基地概要】 
【建築線指定】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法定建蔽率】              ％              【法定容積率】         ％ 
【基地面積合計】         ㎡                【騎樓地面積】       ㎡ 【其他】          ㎡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5.建築概要】 
【建築物用途】                              【設計建築物高度】               m  
【建築面積】                       ㎡       【總樓地板面積】                 ㎡ 
【設計建蔽率】                     ％       【設計容積率】                   ％  
【構造種類】                                【工程造價概算】 
【層棟戶數】    幢    棟  地上    層  地下    層  共    層      戶 
【總設計停車輛數】   輛  【法定輛數】   輛  【鼓勵輛數】    輛  【自行增設輛數】    輛 

【6.雜項工作物概要】 

【7.適用法令概要】 
□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年   月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版本 

□建築物防火避難依內政部   年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

通知書辦理 

□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年   月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 
【8.備註】 
【第一次掛號日期】    年   月   日             
【第一次通知改正】    年   月   日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發照字號】      字  第        號            【日期】        年   月   日 
【領照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期限】 
【領收人】                                    【簽收人】 
註：1.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2.基地面積應填使用面積。 



【7.適用法令概要】 
□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年   月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版本 

□建築物防火避難依內政部   年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

通知書辦理 

□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年   月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 

建造執照申請書

【7.適用法令概要】
□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年 月 日發布建築技術
規則版本
□建築物防火避難依內政部 年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通知書辦理
□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年 月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及解說版本





建築技術規則

• 簡稱技術規則
• 為中華民國目前建築管理及設計的主要依
據

• 依建築法訂定，內容包含建築設計施工編、
建築構造編、建築設備編等三個部分

• 目前共計有三十二章



第三章 建築物之防火
第三節 防火構造

第六十九條 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但工廠建築，除
依下表C類規定外，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五十平
方公尺者，其主要構造，均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第七十條 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柱、樑、
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應具有左表規定之防火時效：

層數主要構造部份 自頂層起算不超過
四層之各樓層

自頂層起算超
過第四層至第
十四層之各樓
層

自頂層起算
第十五層以
上之各樓層

承重牆壁 一小時 一小時 二小時

樑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柱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樓地板 一小時 二小時 二小時

屋頂 半小時
(一)屋頂突出物未達計算層樓面積者，其防火時效應與頂層同。
(二)本表所指之層數包括地下層數。



第七十三條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樑、柱、樓地板，應依
左列規定：

一、牆壁：
(一)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厚度在七公分以上者。
(二)鋼骨造而雙面覆以鐵絲網水泥粉刷，其單面厚度在三公分以上或雙面覆
以磚、石或水泥空心磚，其單面厚度在四公分以上者。但用以保護鋼骨之
鐵絲網水泥砂漿保護層應將非不燃材料部分扣除。
(三)磚、石造、無筋混凝土造或水泥空心磚造，其厚度在七公分以上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同等以上之防火性能者。

二、柱：
(一)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
(二)鋼骨造而覆以鐵絲網水泥粉刷其厚度在四公分以上（使用
輕骨材時得為三公分）或覆以磚、石或水泥空心磚，其厚度在
五公分以上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同等以上之防火性能者。



三、樑：
(一)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
(二)鋼骨造而覆以鐵絲網水泥粉刷其厚度在四公分以上（使用
輕骨材時為三公分以上），或覆以磚、石或水泥空心磚，其厚度
在五公分以上者（水泥空心磚使用輕骨材時得為四公分）。
(三)鋼骨造屋架、但自地板面至樑下端應在四公尺以上，而構架下面無
天花板或有不燃材料造或耐燃材料造之天花板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同等以上之防火性能者。

四、樓地板：
(一)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厚度在七公分以上。
(二)鋼骨造而雙面覆以鐵絲網水泥粉刷或混凝土，其單面厚度在四公分
以上者。但用以保護鋼骨之鐵絲網水泥砂漿保護層應將非不燃材料部分
扣除。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同等以上之防火性能者。



第四節 防火區劃

第七十九條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按每一、五○○平方公尺，以具有一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
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
之阻熱性。
前項應予區劃範圍內，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
算其有效範圍樓地面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防火區劃之牆壁，應突出建築物外牆面五十公分以上。但
與其交接處之外牆面長度有九十公分以上，且該外牆構造
具有與防火區劃之牆壁同等以上防火時效者，得免突出。
建築物外牆為帷幕牆者，其外牆面與防火區劃牆壁交接處
之構造，仍應依前項之規定。



第七十九條之二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
階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
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
區劃分隔。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
道間之維修門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四章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第一節 出入口、走廊、樓梯

第二節 排煙設備

第三節 緊急照明設備

第四節 緊急用昇降機

第五節 緊急進口

第六節 防火間隔

第七節 消防設備



危險物品、毒性化學物質風險高

• 違章工廠閃避各項環保公安稽查危險物品
管理不良

• 低污染工廠並未禁絕危險物品與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場所

• 非危險物品與毒性化學物質燃燒依舊會產
生有毒、有害物質（例如：資源回場費廢
輪胎、廢五金，金屬加工業去脂劑、溶劑
等）



廠區配置

• 無適當規劃，廠區內道路設置不當，不利
救災車輛進出與配置

• 危險物品存放無適當隔離與防護



火災擴大可能性高

• （建築與消防 - 無建築執照與使用執照）
• 未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設計
與施工，無防火區劃，缺乏具有一小時以
上之阻熱性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

• 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外牆及屋頂，未使用
不燃材料建造或覆蓋。

• 管線穿牆或穿樓版未施做適當防火填塞。
• 缺乏適當疏散通道與逃生門



外部環境 – 非工業區/農地

• 廠外道路狹窄且無環繞道路，不利消防車
輛通行與救災

• 無適當消防水源
• 無足夠之消防救災能量（地方政府未因違
章工廠聚集提高消防能量）

• 消防水無法適當攔阻截流收集







火場危險性高、消防人員救災風險
高

• 大多為鐵皮屋工廠，無防火被覆，防火時
效不足，鋼構易在大火中倒塌。

• 內部通道狹窄、光線不足



2017.07.06



屏東萬丹鄉一間塑膠棧板工廠昨早突然竄出大火，屏東縣消防局出動76車
次共197人搶救，火勢延燒29小時，消防員救援2天1夜，才將火撲滅，並
進行殘火處理，由於整晚沒睡，隊員們累到直接癱坐在地上休息，令人不
捨。











結論
違法設置高風險違章建築工
廠易發生大火，全民承擔，
還要消防人員冒險救災。

知法玩法！

草菅人命！



終結違法工廠，讓消防員安全回家。



















保險

• 違章工廠購買適當保險意願值得懷疑
• 違章工廠並不一定都能順利投保足夠的產
險

• 保險未涵蓋農損或土地污染損失









































上市公司「泰豐輪胎」中壢廠2017.01.17下午發生火警，
三千坪的廠房近半陷入火海，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熊熊烈
火夾帶濃煙，景象駭人，消防、義消近三百人搶救六個小
時，晚間九點五十分才撲滅。（記者李容萍翻攝）















台中市后里廢棄輪胎堆置廠今天下午傳出火警，濃煙直竄天際，目前火勢已
控制，台中市環保局表示，業者去年12月也曾傳出火警，依照空污法開罰新
台幣500萬，持續督導業者善後。
台中市消防局下午接獲民眾通報，后里一處廢棄輪胎廠傳出火警，大量濃煙
直竄天際，消防人員到場發現，現場為2樓高的鐵皮結構建築物，內部存放
廢棄輪胎，未聽見有人呼救，立刻佈署水線搶救。下午3時火勢控制，無人
員傷亡。
台中市環保局表示，火警發生地點為登嵙股份有限公司在后里區設立的廢輪
胎堆置廠，去年12月11日也曾傳出火警，今天下午再次發生火災，經查該場
址不是列管的毒化物運作場所。
環保局指出，為求謹慎，環保局人員現場使用五用氣體偵測器，初步未檢測
到異常；另以鋼瓶進行空氣汙染物採樣作業，並採取緊急應變，擴大監測範
圍，加派空品監測車進行移動監測中。
廠區周邊已有明顯粒狀汙染物及異味散布於空氣中，環保局表示，以違反空
污法，依裁罰上限予以告發重罰500萬元，後續將督促業者善後。
在后里上班的李小姐表示，本來以為是烏雲，準備入屋去躲雨時，又聞到刺
鼻味，發現這是火災濃煙，放眼望去整個天空黑濛濛，趕緊關上窗戶，取消
外出。
環保局依據該時段盛行風向，啟動跨局處橫向聯繫，分別通知民政局、衛生
局、教育局通報所屬機關、鄰近學校、幼兒園、醫院等敏感族群，減少戶外
活動或進行防護措施。





















后里輪胎廠房大火，釀成
大量空污，隨著北風擴散，
豐原、潭子、北屯、中北
東區、太平、大里、霧峰
等區，空氣盒子顯示空品
不佳。（蔡淑媛翻攝自臉
書）



〔記者蔡淑媛／台中報導〕后里區安眉路一間由登嵙公司設立的千坪廢輪
胎堆置處理廠，昨天下午傳出大火，至今仍在悶燒，產生大量空污、臭氣
不散，疑似瀝青或塑膠味散佈，嚴重影響中部地區的空氣品質，市府半夜
2點多公佈成立「空氣污染事件緊急應變小組」，採最嚴格標準以火場為
圓心半徑4公里內學校皆納緊急應變範圍，宣布災場附近學校雖不停課、
但停止學校戶外活動，盧秀燕也在稍早宣佈，鄰近災區僅100公尺的泰安
國小學生今天將移校教學。

市府表示，衛生局與教育局提供口罩給學校，今天上午7點學童到校前送
達，也將抽調各地衞生所醫護人員進入災埸附近學校，協助校方及校護觀
察及預防師生不適，市府6點也宣佈市長盧秀燕要在6點半前往泰安國小關
心后里廢棄輪胎倉庫火警案。

市府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模擬后里廢輪胎火災
事件汙染擴散分析，將採取最嚴格標準以火場為圓心半徑4公里內的學校
皆納緊急應變範圍，包含台中市后里區區立托兒所義里班、台中市后里區
區立托兒所廣福班、台中市后里區區立托兒所忠厚班、台中市后里區區立
托兒所后里班、私立釆豆幼稚園、立佳欣托兒所、私立唐森托兒所、私立
日月昇托兒所、私立來來托兒所、大光幼稚園、國立台中啟明學校、台中
市立后綜高級中學、私立小幼優托兒所、台中市后里區后里國民小學共17
所學校。



后里火場空污也隨著北風吹向豐原、潭子、北屯、中北東區、太平、
大里、霧峰等區，仍聞仍到臭氣，臉書天氣即時預報甚至指彰化、南
投都可能波及注意，台中市指出，不停課乃考量因家長上班，學童在
家無人照料，因此不停課，由學校及政府集中孩子統一照料，然而雖
然不停課，但將停止學校戶外活動，並提供口罩給學童。
而以火場為圓心半徑2公里內的愛幼托兒所、台中市后里區泰安國民小
學、台中市后里區區立托兒所公館班學校，除停止戶外活動及提供口
罩以外，也進一步由衛生局通知各衛生所醫護人員支援學校提供必要
醫療照護。

市府表示，登嵙公司設立的千坪廢輪胎堆置處理廠在昨天下午已依空
污法重罰5百萬，目前全市仍有疑似瀝青或塑膠味散佈，同時餘火仍在
燃燒，消防局徹夜搶救至今，目前現場灌救滅火中，空品監測車也已
設置於后里國小，24小時監控空品現況，後續將持續監測掌握空氣品
質狀況，環保局也將追蹤採樣監測河川水質。多項可能狀況均將追蹤
更新，全力要將傷害及影響降至最低，捍衛市民及學童健康。（8:45
更新）






















